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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次增持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增持基本情况：基于对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增持主

体”）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拟增持数量合计不低于 150,000股（含本数）。 

2.增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上述增持主体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 2024年 5月 10日增持主体已合计增持 150,000 股，本次增持

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拟增持数量合计不低于 150,000股（含本数）。 

2.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

机实施增持计划。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

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 2024年 5月 10日，增持主体已合计增持 150,000股，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股份情况 

序

号 
姓  名 职  务 

计划增持数

量（股） 
增持日期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数量 

（股） 

合计增持股

份数量（股） 
变动方式 

1 闫龙 董事长 30,000 2024-02-07 13.05 30,000 30,000 

竞价交易 

2 闵万里 
董事、首席科

学家 
30,000 

2024-02-07 12.90 10,000 

30,000 

2024-04-30 16.30 20,000 

3 丁鑫 董事、总经理 30,000 

2024-02-06 12.16 28,500 

30,000 

2024-02-07 12.26 1,500 

4 臧雪丽 
董事、财务总

监 
30,000 

2024-02-06 12.89 6,600 

30,000 2024-02-07 12.84 21,000 

2024-05-10 15.59 2,400 

5 李宏宇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30,000 2024-02-06 11.75 30,000 30,000 

合计 150,000 - - 150,000 150,000 - 

（二）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序号 姓  名 职  务 
本次增持前股

份数量（股）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闫龙 董事长 

未持有公司股

份 

30,000 0.0152% 

2 闵万里 董事、首席科学家 30,000 0.0152% 

3 丁鑫 董事、总经理 30,000 0.0152% 

4 臧雪丽 董事、财务总监 30,000 0.0152% 

5 李宏宇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0,000 0.0152% 

合计 - 150,000 0.0761%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